
附件5
芒市民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

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社会救助购买服务项目：购买服务社会救助专职人员和社会救助协理员。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关于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德民发〔2018〕89号）、根据德宏州民政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《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的通知》的通知（云民社救〔2019〕1号、《芒市三届人民政府第49次常务会议纪要》（会议纪要〔2019〕28号）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芒市民政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、十九届四中、五中全会思想，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祈盼，全面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，以岗位购买的形式，充实基层救助经办力量，为困难群众提供及时、高效、专业的社会救助管理服务，确保各项救助政策落实到位，救助对象认定精准，救助资金投放准确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    向社会力量购买的社会救助服务主要包括基层经办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等服务时的对象排查、家庭调查，邻里访问、信函索证，群众评议、信息核查、系统数据录入，以及与社会救助业务相关的业务培训、政策宣传、绩效评价等工作。同时协助做好辖区内各类孤残儿童、 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社会福利、殡葬改革、社区志愿服务和村务公开等民政政策落实工作，协助指导、 监督辖区内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市级预算安排291.91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根据省、州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共配备社会救助专职工作人员16名，市民政局配备社会救助专职人员3名，乡镇（街道、农场）各配备1名社会救助专职工作人员；全市103个村（居）委会中，人口5000人以下的共65个，需配备65名，人口5000人至9999人的34个，需配备68名，人口10000人以上的2个，需配备6名，共需配备村级社会救助协理员139名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工作的推行，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救助相关工作机制，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显著增强，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升。

